附件

桐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协调机制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和工作职责

为加强和改进我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经市政府同意，成立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协调机制领导小组，现将有关内容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桂稳成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黄  维

市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
李都旺

市民政局局长

成  员：刘良月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毕玉龙

市公安局副局长

谢  铖

市民政局副局长

姚凤玲

市财政局副局长

孙朝阳

市人社局副局长
赵建明

市卫健委副主任

程玉启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段  洪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何志刚

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
戴丁柱

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
雷  澍

市扶贫开发办副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谢铖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二、工作职责

市委政法委：将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纳入平安建设（综治工作）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考评方式提高工作落实的绩效。

公安局：按照职责分工履行街面巡查职责，持续做好极端天气下专项救助工作。发现流浪乞讨人员的，应当告知其向救助管理站求助；对其中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应当引导、护送到救助管理站；对其中的突发疾病人员、危重病人、有明显外伤人员、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应当立即送往定点医疗机构（市医院、市精神专科康复医院）并告知市救助站。依法依规处理违反治安管理等规定的流浪乞讨行为，有效减少“强行讨要”“职业乞讨”等不文明行为。公安机关配合民政部门通过DNA比对、人像识别、户籍查询等方式甄别滞留人员身份信息。公安机关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5〕96号）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实施意见》（皖政办发〔2016〕32号）有关要求，切实维护流浪乞讨人员户口登记的合法权益。

民政局：牵头并协调各部门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各项救助管理工作。根据救助对象实际需求，按照自愿、无偿原则，提供主动救助、生活救助、医疗救治、教育矫治、返乡救助、临时安置、源头预防、反家庭暴力庇护和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等救助服务。

财政局：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必要的资金确保救助管理机构正常运转。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救助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工资倾斜政策，加强对救助管理干部职工关心关爱，为稳定队伍，推动工作创造条件。

人社局：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和专职寻亲岗位，提升救助服务能力，培养专业化寻亲队伍。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入专业力量参与工作，提升综合服务水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救助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工资倾斜政策，加强对救助管理干部职工关心关爱，为稳定队伍，推动工作创造条件。为其学习和参加专业水平测试提供便利，鼓励救助管理干部职工学习社会工作，心理辅导、特殊人员照料等专业知识。

卫健委：对救助机构的卫生防疫进行检查，指导做好卫生防疫工作，确保救助机构卫生条件全面达标。负责指导有关医疗机构，按照“先救治，后结算”的原则，收治有关流浪乞讨人员。

应急管理局：协调消防救援机构对救助管理机构的消防安全进行检查，督促做好安全管理工作。

市场监管局：对救助机构食品安全工作进行检查，督促做好食品安全工作。

城市管理局：按照职责分工履行街面巡查职责，持续做好极端天气下专项救助工作。发现流浪乞讨人员的，应当告知其向救助管理站求助；对其中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应当引导、护送到救助管理站；对其中的突发疾病人员、危重病人、有明显外伤人员、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应当立即送往定点医疗机构（市医院、市精神专科康复医院）并告知市救助站。依法依规处理违反城市管理等规定的流浪乞讨行为，有效减少“强行讨要”“职业乞讨”等不文明行为。利用城市网格化、数字化管理平台，建立覆盖全面、协同到位、服务及时的救助管理网络。

医保局：对生活无着人员的流浪乞讨人员返乡后，存在基本医疗保障方面困难的，为符合条件的人员落实社会保险等相关政策。

扶贫开发办：要和民政部门开展信息共享，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流浪乞讨经历的予以重点关注和帮扶。


